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5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俊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再審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2年

度上訴字第577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

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5號，起訴案號：臺

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7141、37171號），聲請再

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再審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再審狀」所示。

二、按聲請再審，由判決之原審法院管轄。判決在第三審確定

者，對於該判決聲請再審，除以第三審法院之法官有第420

條第1項第5款情形為原因者外，應由第二審法院管轄之。刑

事訴訟法第426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原審

法院，係指最後事實審之法院而言。本件聲請人被訴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為實體審理後，於112年8月16

日以112年度上訴字第577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撤銷

第一審判決，主刑部分，改判聲請人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

聲請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2年12月7

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4815號判決以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

式而諭知上訴駁回確定，此有原確定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歷審卷證核閱無

誤。是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係該案最後事實審法院，為

本件再審之管轄法院。再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

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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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意見，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已於

113年12月25日當庭聽取聲請人、檢察官對本案聲請之意

見，有本院刑事報到單、訊問筆錄可佐，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429條之2前段對於聲請人意見表達權之保障，合先敘明。　

三、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

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之特別救濟管道，重在糾正原確

定判決事實認定之錯誤，但因亦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

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害及判決安定性，

因而立有嚴格條件限制，故有罪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利

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理由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各

款所定情形之一，始准許之。再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定，雖修正為「因發現新事

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

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

者」，並增列第3項：「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

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

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

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

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確性、顯著性）要件，必須具

備，方能准許再審。若聲請再審之人，所提出或主張的新事

實、新證據方法或新證明方式，無論單獨或與其他先前卷存

的證據資料，綜合觀察、判斷，無從在客觀上令人形成足以

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確認的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的重要基

礎，亦即於確定判決的結果根本不生影響，無所謂應受無

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的情形存在，自不能

遽行准許開啟再審之門，而破壞了判決的安定性。至於聲請

再審的理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的事實再行爭辯，或

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

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

據，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

提起再審的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1035號裁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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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參照）。

四、經查：

　㈠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上

訴字第577號判決為實體判決確定，該確定判決係綜合聲請

人之供述、證人陳任廷、張小衿之歷次證述、110年10月27

日員警偵查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照片、真實

姓名對照表、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

報表、被告與陳任廷間微信對話紀錄、110年11月7日路口及

被告租屋處大樓、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張小衿之

中華郵政金融卡照片、被告與張小衿間微信對話紀錄、張小

衿之匯款交易紀錄、110年11月9日員警偵查報告、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110年聲搜字第1486號搜索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霧峰分局（下稱霧峰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收據、路口及被告租屋處大樓、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翻

拍照片、現場蒐證照片、扣押物照片、被告與張小衿間微信

對話紀錄、被告通聯紀錄表、手機前10後10通話紀錄翻拍照

片、張小衿指認被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照片、

真實姓名對照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下稱草屯療養

院）110年11月2日草療鑑字第1101000376號鑑驗書、草屯療

養院110年11月4日草療鑑字第1101000377號鑑驗書、霧峰分

局扣押物品清單（111年度保管字第185號、111年度安保字

第52號）、扣押物照片、草屯療養院110年11月10日草療鑑

字第1101100255號鑑驗書、草屯療養院110年11月15日草療

鑑字第1101100256號鑑驗書、霧峰分局內新派出所查獲毒品

初驗報告、霧峰分局111年2月28日中市警霧分偵字第111000

7430號函及檢附員警職務報告、陳任廷之臺中地院110年度

訴字第2191號刑事判決，及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之物

而為論斷，有原確定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件全卷卷證核閱屬實。原確定

判決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

之心證理由，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訴訟資料悉無不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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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雖執前詞聲請再審，而主張有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然

原確定判決就證人陳任廷前後有利、不利被告之證述，已綜

合卷內事證詳為說明取捨之理由；就被告所辯，亦詳為指駁

論敘（詳見原確定判決第17至21頁），聲請人所執前詞，無

非係就原確定判決證據如何採酌認定之爭執。惟證據之調

查，係屬法院之職權，而法院就調查證據之結果，本於自由

心證之原則，而為斟酌取捨，是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係屬法

院之職權範圍，原確定判決既已就聲請人涉案之證據、如何

認定其違法之理由，予以審酌認定，並於理由欄中敘明，其

證據之取捨並無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再審聲請人就屬法院

職權認定之範疇任意予以指摘，自有未合。從而，聲請人聲

請本件再審所提出之理由，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之規定

不符，非適法之聲請再審事由，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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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審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577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7141、37171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再審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再審狀」所示。
二、按聲請再審，由判決之原審法院管轄。判決在第三審確定者，對於該判決聲請再審，除以第三審法院之法官有第420條第1項第5款情形為原因者外，應由第二審法院管轄之。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原審法院，係指最後事實審之法院而言。本件聲請人被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為實體審理後，於112年8月16日以112年度上訴字第577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撤銷第一審判決，主刑部分，改判聲請人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聲請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2年12月7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4815號判決以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諭知上訴駁回確定，此有原確定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歷審卷證核閱無誤。是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係該案最後事實審法院，為本件再審之管轄法院。再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已於113年12月25日當庭聽取聲請人、檢察官對本案聲請之意見，有本院刑事報到單、訊問筆錄可佐，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對於聲請人意見表達權之保障，合先敘明。　
三、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之特別救濟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之錯誤，但因亦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害及判決安定性，因而立有嚴格條件限制，故有罪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理由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始准許之。再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定，雖修正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並增列第3項：「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確性、顯著性）要件，必須具備，方能准許再審。若聲請再審之人，所提出或主張的新事實、新證據方法或新證明方式，無論單獨或與其他先前卷存的證據資料，綜合觀察、判斷，無從在客觀上令人形成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確認的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的重要基礎，亦即於確定判決的結果根本不生影響，無所謂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的情形存在，自不能遽行准許開啟再審之門，而破壞了判決的安定性。至於聲請再審的理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的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的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103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577號判決為實體判決確定，該確定判決係綜合聲請人之供述、證人陳任廷、張小衿之歷次證述、110年10月27日員警偵查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照片、真實姓名對照表、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被告與陳任廷間微信對話紀錄、110年11月7日路口及被告租屋處大樓、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張小衿之中華郵政金融卡照片、被告與張小衿間微信對話紀錄、張小衿之匯款交易紀錄、110年11月9日員警偵查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聲搜字第1486號搜索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下稱霧峰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路口及被告租屋處大樓、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現場蒐證照片、扣押物照片、被告與張小衿間微信對話紀錄、被告通聯紀錄表、手機前10後10通話紀錄翻拍照片、張小衿指認被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照片、真實姓名對照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下稱草屯療養院）110年11月2日草療鑑字第1101000376號鑑驗書、草屯療養院110年11月4日草療鑑字第1101000377號鑑驗書、霧峰分局扣押物品清單（111年度保管字第185號、111年度安保字第52號）、扣押物照片、草屯療養院110年11月10日草療鑑字第1101100255號鑑驗書、草屯療養院110年11月15日草療鑑字第1101100256號鑑驗書、霧峰分局內新派出所查獲毒品初驗報告、霧峰分局111年2月28日中市警霧分偵字第1110007430號函及檢附員警職務報告、陳任廷之臺中地院110年度訴字第2191號刑事判決，及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之物而為論斷，有原確定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件全卷卷證核閱屬實。原確定判決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訴訟資料悉無不合，亦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雖執前詞聲請再審，而主張有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然原確定判決就證人陳任廷前後有利、不利被告之證述，已綜合卷內事證詳為說明取捨之理由；就被告所辯，亦詳為指駁論敘（詳見原確定判決第17至21頁），聲請人所執前詞，無非係就原確定判決證據如何採酌認定之爭執。惟證據之調查，係屬法院之職權，而法院就調查證據之結果，本於自由心證之原則，而為斟酌取捨，是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係屬法院之職權範圍，原確定判決既已就聲請人涉案之證據、如何認定其違法之理由，予以審酌認定，並於理由欄中敘明，其證據之取捨並無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再審聲請人就屬法院職權認定之範疇任意予以指摘，自有未合。從而，聲請人聲請本件再審所提出之理由，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之規定不符，非適法之聲請再審事由，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5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俊憲



上列再審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2年
度上訴字第577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
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5號，起訴案號：臺
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7141、37171號），聲請再審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再審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再審狀」所示。
二、按聲請再審，由判決之原審法院管轄。判決在第三審確定者
    ，對於該判決聲請再審，除以第三審法院之法官有第420條
    第1項第5款情形為原因者外，應由第二審法院管轄之。刑事
    訴訟法第426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原審法
    院，係指最後事實審之法院而言。本件聲請人被訴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為實體審理後，於112年8月16日
    以112年度上訴字第577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撤銷第
    一審判決，主刑部分，改判聲請人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聲
    請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2年12月7日
    以112年度台上字第4815號判決以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而諭知上訴駁回確定，此有原確定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歷審卷證核閱無誤
    。是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係該案最後事實審法院，為本
    件再審之管轄法院。再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
    ，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
    之意見，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已於11
    3年12月25日當庭聽取聲請人、檢察官對本案聲請之意見，
    有本院刑事報到單、訊問筆錄可佐，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9
    條之2前段對於聲請人意見表達權之保障，合先敘明。　
三、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
    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之特別救濟管道，重在糾正原確
    定判決事實認定之錯誤，但因亦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
    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害及判決安定性，
    因而立有嚴格條件限制，故有罪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利
    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理由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各
    款所定情形之一，始准許之。再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定，雖修正為「因發現新事
    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
    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
    者」，並增列第3項：「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
    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
    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
    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
    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確性、顯著性）要件，必須具備
    ，方能准許再審。若聲請再審之人，所提出或主張的新事實
    、新證據方法或新證明方式，無論單獨或與其他先前卷存的
    證據資料，綜合觀察、判斷，無從在客觀上令人形成足以推
    翻原確定判決所確認的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的重要基礎
    ，亦即於確定判決的結果根本不生影響，無所謂應受無罪、
    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的情形存在，自不能遽行
    准許開啟再審之門，而破壞了判決的安定性。至於聲請再審
    的理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的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
    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
    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
    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
    再審的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1035號裁定意旨參
    照）。
四、經查：
　㈠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
    字第577號判決為實體判決確定，該確定判決係綜合聲請人
    之供述、證人陳任廷、張小衿之歷次證述、110年10月27日
    員警偵查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照片、真實姓
    名對照表、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
    表、被告與陳任廷間微信對話紀錄、110年11月7日路口及被
    告租屋處大樓、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張小衿之中
    華郵政金融卡照片、被告與張小衿間微信對話紀錄、張小衿
    之匯款交易紀錄、110年11月9日員警偵查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110年聲搜字第1486號搜索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
    峰分局（下稱霧峰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收據、路口及被告租屋處大樓、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
    片、現場蒐證照片、扣押物照片、被告與張小衿間微信對話
    紀錄、被告通聯紀錄表、手機前10後10通話紀錄翻拍照片、
    張小衿指認被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照片、真實
    姓名對照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下稱草屯療養院）11
    0年11月2日草療鑑字第1101000376號鑑驗書、草屯療養院11
    0年11月4日草療鑑字第1101000377號鑑驗書、霧峰分局扣押
    物品清單（111年度保管字第185號、111年度安保字第52號
    ）、扣押物照片、草屯療養院110年11月10日草療鑑字第110
    1100255號鑑驗書、草屯療養院110年11月15日草療鑑字第11
    01100256號鑑驗書、霧峰分局內新派出所查獲毒品初驗報告
    、霧峰分局111年2月28日中市警霧分偵字第1110007430號函
    及檢附員警職務報告、陳任廷之臺中地院110年度訴字第219
    1號刑事判決，及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之物而為論斷，
    有原確定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並經本院調取該案件全卷卷證核閱屬實。原確定判決已詳敘
    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
    ，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訴訟資料悉無不合，亦無違背一般
    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雖執前詞聲請再審，而主張有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然
    原確定判決就證人陳任廷前後有利、不利被告之證述，已綜
    合卷內事證詳為說明取捨之理由；就被告所辯，亦詳為指駁
    論敘（詳見原確定判決第17至21頁），聲請人所執前詞，無
    非係就原確定判決證據如何採酌認定之爭執。惟證據之調查
    ，係屬法院之職權，而法院就調查證據之結果，本於自由心
    證之原則，而為斟酌取捨，是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係屬法院
    之職權範圍，原確定判決既已就聲請人涉案之證據、如何認
    定其違法之理由，予以審酌認定，並於理由欄中敘明，其證
    據之取捨並無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再審聲請人就屬法院職
    權認定之範疇任意予以指摘，自有未合。從而，聲請人聲請
    本件再審所提出之理由，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之規定不
    符，非適法之聲請再審事由，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5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俊憲



上列再審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577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7141、37171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再審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再審狀」所示。
二、按聲請再審，由判決之原審法院管轄。判決在第三審確定者，對於該判決聲請再審，除以第三審法院之法官有第420條第1項第5款情形為原因者外，應由第二審法院管轄之。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原審法院，係指最後事實審之法院而言。本件聲請人被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為實體審理後，於112年8月16日以112年度上訴字第577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撤銷第一審判決，主刑部分，改判聲請人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聲請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2年12月7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4815號判決以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諭知上訴駁回確定，此有原確定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歷審卷證核閱無誤。是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係該案最後事實審法院，為本件再審之管轄法院。再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已於113年12月25日當庭聽取聲請人、檢察官對本案聲請之意見，有本院刑事報到單、訊問筆錄可佐，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對於聲請人意見表達權之保障，合先敘明。　
三、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之特別救濟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之錯誤，但因亦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害及判決安定性，因而立有嚴格條件限制，故有罪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理由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始准許之。再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定，雖修正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並增列第3項：「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確性、顯著性）要件，必須具備，方能准許再審。若聲請再審之人，所提出或主張的新事實、新證據方法或新證明方式，無論單獨或與其他先前卷存的證據資料，綜合觀察、判斷，無從在客觀上令人形成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確認的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的重要基礎，亦即於確定判決的結果根本不生影響，無所謂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的情形存在，自不能遽行准許開啟再審之門，而破壞了判決的安定性。至於聲請再審的理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的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的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103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577號判決為實體判決確定，該確定判決係綜合聲請人之供述、證人陳任廷、張小衿之歷次證述、110年10月27日員警偵查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照片、真實姓名對照表、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被告與陳任廷間微信對話紀錄、110年11月7日路口及被告租屋處大樓、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張小衿之中華郵政金融卡照片、被告與張小衿間微信對話紀錄、張小衿之匯款交易紀錄、110年11月9日員警偵查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聲搜字第1486號搜索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下稱霧峰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路口及被告租屋處大樓、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現場蒐證照片、扣押物照片、被告與張小衿間微信對話紀錄、被告通聯紀錄表、手機前10後10通話紀錄翻拍照片、張小衿指認被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照片、真實姓名對照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下稱草屯療養院）110年11月2日草療鑑字第1101000376號鑑驗書、草屯療養院110年11月4日草療鑑字第1101000377號鑑驗書、霧峰分局扣押物品清單（111年度保管字第185號、111年度安保字第52號）、扣押物照片、草屯療養院110年11月10日草療鑑字第1101100255號鑑驗書、草屯療養院110年11月15日草療鑑字第1101100256號鑑驗書、霧峰分局內新派出所查獲毒品初驗報告、霧峰分局111年2月28日中市警霧分偵字第1110007430號函及檢附員警職務報告、陳任廷之臺中地院110年度訴字第2191號刑事判決，及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之物而為論斷，有原確定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件全卷卷證核閱屬實。原確定判決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訴訟資料悉無不合，亦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雖執前詞聲請再審，而主張有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然原確定判決就證人陳任廷前後有利、不利被告之證述，已綜合卷內事證詳為說明取捨之理由；就被告所辯，亦詳為指駁論敘（詳見原確定判決第17至21頁），聲請人所執前詞，無非係就原確定判決證據如何採酌認定之爭執。惟證據之調查，係屬法院之職權，而法院就調查證據之結果，本於自由心證之原則，而為斟酌取捨，是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係屬法院之職權範圍，原確定判決既已就聲請人涉案之證據、如何認定其違法之理由，予以審酌認定，並於理由欄中敘明，其證據之取捨並無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再審聲請人就屬法院職權認定之範疇任意予以指摘，自有未合。從而，聲請人聲請本件再審所提出之理由，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之規定不符，非適法之聲請再審事由，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張捷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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